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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国能蒙电（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蒙西区域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400MW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国能蒙电(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湖北省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国能蒙电（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蒙西区域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400MW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称《报告书》）收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该项目的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国能蒙电（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蒙西区域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400MW风电）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巴拉贡镇。本项目风电场装机容量400MW，拟定采用40台单机容量10MW的风电机组，每台风电机组配置一台箱式变压器，共计40台；风电机组出口额定电压为1.14kV，经箱式变压器将电压升高到35kV后接至升压站35kV配电装置处。35kV集电线路全部采用直埋电缆的敷设方式，电缆路径总长度约83.73公里，每回集电线路连接2或3台风力发电机组，共14回集电线路接入与光伏共建的220kV升压站35kV母线。
本次环评项目仅对总装机容量为400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配套设施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光伏场、升压站及220kV送出工程另行评价。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应做好以下工作：

1、生态环境保护及恢复措施。按照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林地、耕地、草地等保护、恢复和补偿工作，确保符合其管控要求且生态功能不降低。在基本草原、天然林与项目征占用边界设立彩带围挡，警示、宣传标志，严禁一切越界扰动基本草原、天然林的行为；严格划定施工与占地范围，施工范围不得占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柠条锦鸡儿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红线范围，在施工现场的保护区边界处设置警示牌，禁止在保护区和生态红线内设立施工营地、表土堆场，禁止施工机械进入保护区和生态红线内，加强燃料油、机油等管理，严禁其遗洒在保护区及生态红线内；施工前对占地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单独堆存，表土堆场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覆土、植被恢复，并加强植被管护，保证成活率。对沙冬青进行移植保护及恢复，沙冬青采用种子育苗，按照扰动数量的5倍进行补植，实施期为五年，需补植沙冬青20380株，移栽和补种相同面积，移栽及补植造林成活率不低于80%，5年保存率不低于75%；霸王和白刺移栽和补种相同面积。待工程完成后在临时用地原地进行补植，移栽及补植造林成活率不低于80%，5年保存率不低于75%。
运营期对已建成的风电场进行不少于1年的鸟类死亡率监测；加强管理，以减少鸟类的撞机等伤亡；风机叶片采用橙色与白色相间的警示色；在工地及周边设立爱护鸟类和自然植被的宣传牌；加强运营期人员教育，严禁偷猎和破坏野生动物生境的行为。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开挖时对作业面和土堆喷水、开挖的土石方应及时回填或到指定地点堆放；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装卸作业；控制车速；对运输道路定期采取洒水抑尘措施；燃油机械及运输车辆需安装尾气净化器、定期对施工机械进行维修、保养；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表2中规定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毫克/立方米）标准要求和最低去除效率60%的要求后排放；砂石料堆存、转运在全封闭砂石堆料场内，定时进行洒水抑尘；水泥、粉煤灰原料均采用筒仓（2水泥筒仓，1粉煤灰筒仓）储存，筒仓粉尘经仓顶除尘器过滤后排放；搅拌工序在全封闭搅拌机内进行，共设2台HZS60型搅拌机，采用1座钢结构搅拌楼进行全封闭，搅拌粉尘经脉冲除尘器除尘后通过排气口排放。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3排放限值要求。运营期限制车速并加强日常管理，同时在巡检车辆进场前对检修道路进行洒水抑尘，尤其加强近村庄路段的洒水抑尘措施。
3、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防渗化粪池处理，定期清掏，用罐车就近拉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置；搅拌站废水及机械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混凝土生产等。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经过村庄时，控制车速、严禁鸣笛，严禁超载超速，禁止夜间运输等，同时企业针对检修道路两侧5户敏感点设置隔声窗措施。提高风机机组的加工工艺和安装精度，使齿轮和轴承保持良好的润滑条件；加强风机的日常维护，定期检查风机机械系统；选用低噪声变压器；做好风机、箱式变压器等基础减振措施；定期检查与保养路面，对受损路面要及时维修与修复。本项目风电场内所有敏感点处噪声需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限值。

5、固体废物治理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对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进行处置，同时做好转运台账，不得乱弃。

6、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建设单位在征得用地、林草及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古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理。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杭锦旗分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五、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应重新审核。如果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7月29日
 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杭锦旗分局，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湖北省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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